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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4 年 3 月 10 日 15 时 30 分许，位于陈埭镇江头村的

晋江市陈埭镇再源废品回收站发生一起物体打击事故，造成 1

人死亡。 

根据《晋江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关于组织开展 2024 年度

生产安全事故责任追究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评估工作的通

知》（晋安委〔2025〕17 号）的要求，晋江市应急管理局牵

头组成生产安全事故评估小组，于 2025 年 11 月 25 日对事

故责任追究和整改防范措施落实情况进行了评估。现将有关

评估情况报告如下： 

一、责任追究落实情况 

（一）事故责任单位处理情况。晋江市应急管理局对丁

**（晋江市陈埭镇再源废品回收站经营者）作出处 50.5 万元

罚款的行政处罚。 

（二）负有安全监管职责的相关责任人员处理情况。陈

埭镇党委给予陈埭镇党建工作办公室科员，驻江头村干部、

江头村第一副网格长何**批评教育处理；晋江市商务局党组

给予国内贸易科职员王**批评教育处理。 

二、整改措施落实情况 

（一）事故责任单位落实情况。晋江市陈埭镇再源废品

回收站开展隐患自查自改工作，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



任，制定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并督促从业人员严格执行，停止

使用涉事移动式起重升降机。 

（二）其他部门和单位落实情况。晋江市商务局牵头成

立再生资源回收行业管理工作领导小组并建立协商机制，落

实再生资源回收行业管理协商工作；印发《晋江市再生资源

回收行业发展规划（2024-2035）》，推动再生资源行业规范

发展；组织开展全市再生资源回收行业安全生产知识培训，

提升从业人员业务水平和安全生产意识，修订印发《晋江市

再生资源回收行业经营管理导则（试行）》，加强行业宣传

教育，推动企业规范经营；开展联合督查，抽查再生资源回

收企业 57 家，发现问题隐患 752 条，并督查企业落实整改。

陈埭镇人民政府组织开展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活动，全面

摸排废品回收站 164 家，取缔 93 家；广泛开展安全生产宣

传教育，督促辖区废品回收打包场所提升安全生产作业条

件、加强现场安全监管，及时消除不安全因素。 

三、存在问题和措施建议 

晋江市商务局要严格落实管行业必须管安全的职责，严

格排摸全市再生资源流通行业领域底数，落实行业监管责

任。 

四、评估结论意见 

从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看，评估组认为有关部

门及企业能够认真吸取此次事故教训，落实《晋江市人民政

府关于晋江陈埭再源废品回收站“3·10”一般物体打击事故调

查报告的批复》（晋政文〔2024〕79 号）中有关事故责任追



究以及防范和整改措施建议的各项要求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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